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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簽訂的司法互助安排 生效時間

《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
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

2001年8月15日簽署
2020年1月14日第一次修改
2020年3月1日生效

主要內容：

✓ 構建內地與澳門的司法協助網絡平台；
✓ 以電子方式轉遞司法協助相關文書；
✓ 授權內地部份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的
基層人民法院）直接與澳門終審法院進行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

✓ 透過視頻、音頻方式作證；

《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2007年10月30日簽署

《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的安排》 2006年2月28日簽署



簽訂的司法互助安排 生效時間

《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民商事案件相互
委托送達司法文書的安排》

2017年12月5日簽署
2020年8月生效

主要內容：
✓ 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
✓ 民商事在澳門包括民事勞工案件，在香港包括勞資審裁處司法管轄權內的申
索

✓ 盡力在兩個月內完成委托

《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
排》

2007年10月30日簽署
2013年12月生效



PART TWO



澳門法院在疫情下所面對的困難及影響

 因出入境限制而導致證人未能參與庭審而延期

 傳喚被告的困難

 透過司法文書而取得證人證言 – 對立方無法質證

 法院結案數目減少 【2020/2021年度第一審法院結案

17,716 宗，比上一個司法年度少 800 宗】



PART THREE



一、加快推進《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
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

❑ 已建立了與內地法院的電子交換平台；

❑ 以電子方式轉遞司法協助相關文書；

❑ 調取證據所需時間平均減少三十日；



二、在訴訟制度中引入電子方式

【尚在準備階段，預計2022年完成立法工作】

 電子提交訴訟文書

 電子支付訴訟費用

 電子通知

 電子傳喚



PART FOUR





展望

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加快推進與內地的民事和刑事司法拹助安排

利用創新科技引入線上庭審，尤其是涉及中國內地
及香港的當事人或證人參與的訴訟

簡化大灣區解決爭議的方式

判決互認制度及保全制度

防範新技術風險：
➢ AI換臉技術
➢ AI變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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